
傳真指示交易服務 申請/終止 約定書 

（通路專用） 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    顧客號碼:□□□□□ 

茲為立約定書人(即委託人)就特定金錢信託投資於國內外共同基金之各項交易，辦理【□申請□終止】傳真指示交易服務，立

約定書人確實瞭解使用傳真指示交易存在若干風險，尤其是傳真指示可能由未經許可人士發出或作不當用途，但立約定書人特此聲

明已審慎閱讀且願遵守下列條款： 

一、 立約定書人以傳真指示方式辦理國內外共同基金之申購、贖回（含轉換）及定期定額之各項變更交易（包括扣款日期、扣款

金額、投資標的、扣款及入帳帳號、扣款期間展期、永久停止扣款、暫時停止扣款、恢復扣款等變更交易）之信託本金每筆

不得逾新台幣伍佰萬元。 

二、 貴行得依據個別簽蓋立約定書人就信託帳戶約定印鑑之傳真文件（該等文件應符合貴行之規定），受理傳真文件上所指示之業

務。 

三、 為防止貴行因故未收到傳真文件而影響立約定書人權益，立約定書人於傳真完成後，應立即撥打電話向貴行確認是否收到該

傳真指示，若未進行確認，致貴行無法辦理相關業務時，概由立約定書人自行負責，與貴行無涉。 

四、 立約定書人於填妥申購及/或轉換申請書後，應將申購總價金（含手續費）及/或轉換手續費匯入元大銀行信託部指定之帳戶

中，且將傳真申購及/或轉換申請書連同匯款單據一併傳真至元大銀行信託部。於經元大銀行信託部確認後，該申購及/或轉

換交易始生效。 

五、 貴行受理傳真指示之時間，為每營業日上午九點至下午三點三十分；於營業時間後收訖之傳真指示，貴行有權不予受理。 

六、 立約定書人所為之傳真指示，其內容務求正確，倘因指示模糊錯誤而發生無法執行交易、交易錯誤或其他任何錯誤，概由立

約定書人自行負責，與貴行無涉。 

立約定書人並同意貴行有權逐筆決定接受或拒絕受理傳真指示（包括但不限於因任何原因導致傳真文件內容或簽章不清無法

辨認或其他情事），毋須預先通知，亦毋須給予任何拒絕理由。 

七、 對於立約定書人以傳真文件所為之交易指示，貴行有權但無義務酌情決定是否以電話或其他方式，與立約定書人主動確認或

查證。若貴行已收到傳真文件，而未接獲立約定書人之電話確認，或貴行未主動與立約定書人電話確認，貴行仍得依該傳真

文件逕行辦理相關交易，立約定書人不得以「未經電話確認」提出抗辯。 

傳真文件一經發出，如未得貴行同意，立約定書人均不得撤銷或撤回，立約定書人絕無異議。 

八、 茲同意貴行得充分信任傳真文件內容及簽章之真實性，凡貴行依肉眼辨識傳真文件上簽章與約定印鑑樣式相符，並依該傳真

文件內容所為之各項業務處理，立約定書人均承認完全符合立約定書人意思表示。 

立約定書人並此聲明，除貴行有故意或重大過失外，對於立約定書人以傳真指示辦理之任何交易，就該文件真偽及意思表示

正確性之辨識，或就任何電話、電子或其他方式之通訊，在傳送或發送過程中發生任何不正確、中斷、錯失、延誤或故障，

貴行毋須負任何責任。 

九、 立約定書人同意傳真之文件視同正本，與正本之文件具同等之效力。 

十、 立約定書人違反本約定書之規定或因貴行業務項目異動、取消或終止，立約定書人同意貴行得不經通知隨時終止本約定書，

絕無異議。 

立約定書人欲終止本約定書時，應以書面向貴行申請，且於貴行作業完成時，本約定書始生終止效力。 

十一、依本約定書所為之傳真指示，其送達時間悉以貴行承辦人員實際收訖之記錄為準。立約定書人發出傳真文件的證明，並不能

構成貴行已收訖有關指示的證明。 

十二、立約定書人確實瞭解傳真指示交易之風險，並應妥善保管立約定書人之身分證明文件、信託印鑑及傳真文件等資料，如因第

三人冒用立約定書人名義或約定印鑑為本約定書之傳真指示，致立約定書人受有損害時，除貴行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者外，貴

行不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。 

十三、立約定書人同意對貴行因依據傳真文件指示所為或未為之交易、作業或款項支付致生之一切損害予以賠償。 

十四、立約定書人於訂約後，倘貴行有新增、修訂或調整相關業務服務時，立約定書人同意貴行得以營業場所及網站公告、電話通

知、書面通知、電子郵件、存摺登錄、帳單列印、自動櫃員機螢幕顯示或報紙公告等任一方式通知。如立約定書人未終止本

約定書並繼續與貴行為業務往來者，即視為立約人同意並願遵守本業務服務新增或修改之約定條款，絕無異議。 

十五、因本約定書有關之一切債務而涉訟時，同意以貴行總行所在地為雙方合意之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十六、本約定書自貴行同意本傳真交易作業申請時起，始生效力。 

十七、本約定書其餘未盡事宜，悉依立約定書人另向貴行簽立之其他契據、有關法令、貴行相關規定及一般銀行慣例辦理。 

    此  致 

元大商業銀行 

立  約  定  書  人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       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連  絡  電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管：          經辦：         驗印：                收件日期及時間： 

( 即 委 託 人 ) (請蓋信託印鑑，委託人未滿七歲者，需加蓋法定代理人印鑑) 

105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 66 號 3 樓 

信託部專線:(02)2173-6699 

轉 7238、7235、7237、7239 

傳真專線:  (02)2772-0510 

網址：http://www.yuantabank.com.tw 

通路 10310 版 


